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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
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
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
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海外監管公告

此 海 外 監 管 公 告 是 根 據 香 港 聯 合 交 易 所 有 限 公 司 證 券 上 市 規 則 第
13.10B條作出。

茲載列中國鋁業股份有限公司在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刊登的以下資料全文，
僅供參閱。

承董事會命
中國鋁業股份有限公司

葛小雷

聯席公司秘書

中國‧北京
2024年1月26日

於本公告刊發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董建雄先生、朱潤洲先生、
歐小武先生及蔣濤先生，非執行董事張吉龍先生及陳鵬君先生，獨立非
執行董事邱冠周先生、余勁松先生及陳遠秀女士。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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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碼：601600 股票簡稱：中國鋁業 公告編號：臨 2024-004

中國鋁業股份有限公司

關於附屬公司2024年度開展貨幣類期貨和衍生品業務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會及全體董事保證本公告內容不存在任何虛假記載、誤導
性陳述或者重大遺漏，並對其內容的真實性、準確性和完整性承擔個別
及連帶責任。

重要提示：

1. 為規避匯率波動風險，減小匯率波動對企業利潤的影響，中國鋁業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公司」）全資子公司中鋁國際貿易集團有限
公司（以下簡稱「中鋁國貿集團」）及其所屬子公司擬在 2024年開展貨
幣類期貨和衍生品業務，主要為美元遠期購售匯，總額度不超過 12

億美元，業務授權期限自2024年1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

2. 2024年1月26日，公司召開第八屆董事會第十九次會議，審議批准了
《關於公司貨幣類期貨和衍生品業務2024年度計劃的議案》，公司獨
立董事發表了明確同意的獨立意見。此事項無需提交公司股東大會
審議批准。

3. 中鋁國貿集團及其所屬子公司開展貨幣類期貨和衍生品業務將遵
循合法、審慎、安全、有效的原則，但金融市場受宏觀經濟影響較大，
不排除因受到市場風險、信用風險、流動性風險等因素影響而出現
交易損失的情況。敬請廣大投資者注意投資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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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交易情況概述

（一） 交易目的

中鋁國貿集團及其所屬子公司中鋁國貿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香
港國貿」）、中鋁青島國際貿易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青島國貿」）、
中鋁內蒙古國貿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內蒙古國貿」）和中鋁國貿
新加坡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新加坡國貿」）長期經營進出口業務，
為應對國際市場變化，規避匯率波動風險，減小匯率波動對企
業利潤的影響，擬開展貨幣類期貨和衍生品業務，以合理規避
進出口業務中產生的匯率風險敞口。

（二） 交易金額

2024年度，中鋁國貿集團及其所屬子公司開展貨幣類期貨和衍
生品業務的總額度不超過12億美元，其中：中鋁國貿集團不超過2.35

億美元、香港國貿不超過5.03億美元、青島國貿不超過2.2億美元、
內蒙古國貿不超過1.8億美元、新加坡國貿不超過 0.62億美元。

（三） 資金來源

中鋁國貿集團及其所屬子公司開展貨幣類期貨和衍生品業務
的資金來源主要為自有資金，不存在使用募集資金從事該業務
的情況。

（四） 交易方式

主要為美元遠期購售匯，根據現貨業務合同內容預測產品盈虧
及匯率變化情況，測算保值匯率，開展相關業務。單筆業務期
限不超過12個月且不超過原生資產合同期限。

（五） 交易期限

董事會授權中鋁國貿集團及其所屬子公司開展貨幣類期貨和
衍生品業務的期限自 2024年1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在前述期
限內任一時點的交易金額不得超過董事會已批准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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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董事審議情況

公司於2024年1月26日召開的第八屆董事會第十九次會議審議批准了《關
於公司貨幣類期貨和衍生品業務 2024年度計劃的議案》，同意中鋁
國貿集團及其所屬子公司在2024年開展貨幣類期貨和衍生品業務，
總額度不超過12億美元。公司獨立董事發表了明確同意的獨立意見。

此事項無需提交公司股東大會審議批准。

三 . 交易風險分析及防控措施

（一） 風險分析

中鋁國貿集團及其所屬子公司開展貨幣類期貨和衍生品業務
將遵循合法、審慎、安全、有效的原則，以規避和防範匯率風險
為目的，不進行以投機為目的外匯交易。但在交易過程中也存
在一定風險，主要包括：

1. 市場風險：因外匯行情變動較大，相應的匯率價格波動可
能對外匯衍生品交易產生一定的市場風險。

2. 履約風險：如遇交易對方違約，公司可能無法按照約定對
沖公司經營業務風險，從而造成公司損失。

3. 流動性風險：因市場流動性不足導致無法完成交易帶來的
風險。

4. 其他風險：如政策風險、操作風險、法律風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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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風險防控措施

1. 中鋁國貿集團及其所屬子公司將嚴格遵守相關法律、法規、
公司內部規章制度及內控流程，按照相關規定開展貨幣類
期貨和衍生品業務。

2. 中鋁國貿集團及其所屬子公司已具備完善的業務管理辦法
和內控流程，明確機構和不相容崗位設置，確定相關責任人，
防範操作風險。

3. 中鋁國貿集團及其所屬子公司針對自身經營狀況、交易處
理能力和財務承受能力，充分評估交易風險後，合理確定
保值額度、價格區間和保值期限。

4. 審慎選擇交易對手，選擇評級較高、資產規模較大、信譽較
好的境內外金融機構。

5. 公司定期對所屬公司開展相關業務的規範性、內部機制的
有效性等方面進行檢查、抽查。

四 . 交易對公司的影響及相關會計處理

中鋁國貿集團及其所屬子公司開展貨幣類期貨和衍生品業務，是在
最大程度保證資金安全和正常生產經營的前提下進行的，不存在投
機和套利交易行為，不會影響日常經營資金的正常週轉和公司主營
業務的開展；同時，開展貨幣類期貨和衍生品業務可在一定程度上
規避匯率波動風險，保持企業利潤平穩。

公司根據《企業會計準則第22號－金融工具確認和計量》《企業會計準
則第24號－套期會計》《企業會計準則第 37號－金融工具列報》及《企業
會計準則第39號－公允價值計量》等相關規定及其指南，對貨幣類期
貨和衍生品交易業務進行相應的會計核算和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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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獨立董事意見

公司全體獨立董事認為，中鋁國貿集團及其所屬子公司開展貨幣類
期貨和衍生品業務是在保證其自身資金安全和正常經營運作的前
提下進行的，不存在投機和套利交易行為，亦不會影響公司的正常
生產經營和主營業務的開展；同時，開展貨幣類期貨和衍生品業務
有利於企業規避匯率波動風險，減小匯率波動對企業利潤的影響，
實現企業穩健經營，且相關企業已制定切實可行的風險防控方案，
加強交易風險管理和控制。公司對本事項的決策程序符合相關法律、
法規及《中國鋁業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的規定，不存在損害公司及
股東，特別是中小股東利益的情況。

特此公告。

中國鋁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

2024年1月26日

備查文件：

1. 中國鋁業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屆董事會第十九次會議決議
2. 中國鋁業股份有限公司獨立董事關於有關事項的獨立意見
3. 中國鋁業股份有限公司金融衍生業務管理辦法
4. 中國鋁業股份有限公司關於開展貨幣類期貨和衍生品業務的可行

性分析報告


